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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单位：

有权自主管理

对于汇苑家园停车位“只卖不租”的做
法，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友震认为，
亚新公司的做法欠妥当。

李友震称，虽然亚新公司作为产权单位
有权自主管理停车库，而且其“只卖不租”的
行为也未违背物业管理条例，但其权利也应
当受到一定限制。

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小区
业主的停车需求。李友震称，“满足”的意义在
于，有购买能力的业主可以购买，没有能力购
买的则可以租用。“亚新公司只卖不租的行为，
违背了小区地下车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的规
划初衷。”

此外，李友震认为，“只卖不租”也违反
了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只卖不租的行
为造成小区业主停车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公众利益，属于“权利滥用”。

租租了了十十几几年年 车车位位突突然然只只卖卖不不租租
汇苑家园车库产权人还声明“有权自主管理”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地下车位只卖不租

不买的业主不能停

据方女士讲述，汇苑家园的物业公
司原为汇统物业公司，今年11月份，物
业合同期满后，汇苑家园小区的业委会
经全体业主表决后，决定不再与汇统物
业公司续约。

原物业撤出该小区后，汇苑家园的
业主们便投票决定实行业主自治管理，
由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全权负责小区
日常管理事务。

但小区的自治管理并不顺利，其最
大障碍便是小区地下停车库的管理问
题。方女士称，虽然小区实行业主自治
管理，但作为“小区主人”的业主们却遇
上了车辆无法自由出入地下停车库的
难题。

11月初，方女士停车时，看到车库
入口显眼处贴出一张公告，上面写着

“车位只售不租，如果不购买车位，将禁
止车辆进入地下车库。”方女士等业主
们认为，停车位只卖不租，很不合理，

“一个车位卖14万，我们还不能讨价还
价。”

“租了10多年的车位一下子就没有
了。”住了12年的王女士称，从自己住进
该小区开始，地下停车场的车位便允许
出租，但现在却只卖不租了。面对十多
万的车位价，很多业主们直呼买不起，

“下一步都不知道车该停到哪了”。

业委会多次协商

但始终没有效果

9日，记者来到汇苑家园，小区地下停
车库位于入门口的正北面，与小区正南门
相距仅20米。但这短短的20米，却戒备颇
严：小区正南门入门口有一道出入升降
杆，停车场入口处也安置了一道升降杆；
此外，两处入口还安置了监控摄像头，并
都配有保安把守着。

走进该小区，其宣传栏上张贴着一张

“业委会声明”的通知。通知中要求“亚新
公司停止滥用地下停车库管理权的侵权
行为，归还地下车库的管理权”。

据方女士介绍，车库的管理方为济
南亚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就是上述
声明中所称的亚新公司。“只卖不租的
通知也是亚新公司张贴的。”方女士说。

汇苑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
王炎称，虽然小区由业主委员会实行自
治管理，但该小区地下停车库管理权却
一直被亚新公司控制着，“我们多次跟
其协商，但亚新公司仍坚持小区车位只
卖不租”。

王炎称，由于两方协商未果，而造
成了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权分成了“地
上”与“地下”两部分。“地上”指的是小
区的清洁、保安、各项物业费征收等业
务；而“地下”指的地下停车库管理，分
界线便是停下停车库入口。

也正是因为小区管理业务被划分
为“地上”、“地下”两部分，才造成了该
小区内20米有两处升降杆、两套监控、
两拨保安人员的奇怪局面。

律师说法：

属于“权利滥用”

济南亚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称：公司在2013年8月通过拍卖的方式，从汇
苑家园开发商手中取得了小区地下车库的产
权，“作为产权人，我们有权自主管理”。“现已
销售了总数约1/3的车位，并做了产权过户。
此外，很多业主已作购买意向登记，我们将陆
续销售。”亚新公司负责人称。

针对部分业主反映的亚新公司“只卖不
租”的行为，违反了《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
50条建设单位不许只卖不租的规定。该负责
人强调，“我们不是建设开发单位，没有违反
规定。”

家住汇苑家园的方
女士向本报反映：租了十
多年的地下停车位，如今
却被管理方强制规定“只
卖不租”。虽面对诸多业
主的不满，但该小区停车
位的产权单位济南亚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称，作
为产权人，有权自主管
理。

汇苑家园小区外景和
业主委员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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